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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7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2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鞍重股份”或

“上市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下发的《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238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针对关注函提及的相关问题，公司经核查后回复如下： 

你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披露《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公告》）称，你公司拟向鞍山新融兴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新融兴”）出售持有的鞍山鞍重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鞍山鞍重”）80%股权、辽宁鞍重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辽宁鞍重”）80%股权、湖北东明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东明”）49%

股权、江苏众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众为”）49%股权，交易作

价为人民币 26,774.53 万元。鞍山新融兴为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杨永柱控制

的企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你公司此前披露的《关于挂牌转让控股及参股公司相关股权事项的公告》

（以下简称《挂牌转让公告》）及对我部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185

号）的回复公告显示，你公司拟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

鞍山鞍重 100%股权、辽宁鞍重 100%股权、湖北东明 49%股权、江苏众为 49%股

权，邀标对象包括你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永柱。 

《关联交易公告》显示，相关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确定基础为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基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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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华评报字〔2023〕第 6117 号）。而《挂牌转让公告》显示，模拟口径标

的资产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6,137.74 万元，评估价值为 31,499.51 万元，减值

额为 4,638.23 万元，评估减值率为 12.83%，你公司拟以不低于 31,499.51 万

元的价格进行转让。 

我部关注到，你公司自 2020 年 10 月控制权变更以来，主营业务由工程机

械设备制造业务变更为锂资源业务，本次交易标的鞍山鞍重及辽宁鞍重均为你

公司原业务核心资产；你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永柱在转让公司控制

权实现“退出”的情况下，多次向你公司借款并协议延期，又拟以低于交易标

的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价格受让你公司原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核心资产。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核实说明： 

问题 1：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变更、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开展情况及后续

相关安排，说明与前次公开挂牌转让相比，本次交易保留鞍山鞍重、辽宁鞍重

20%股权的主要考虑。 

公司回复： 

一、公司主营业务变更情况 

2020 年 10 月，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上海领亿，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黄

达。控制权变更后，为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上市公司新一届管理层积极寻

求业务转型升级，结合行业发展及政策导向，自 2021 年起开展锂电新能源业务，

并以锂云母选矿及碳酸锂生产作为切入点，打造“采矿+选矿+基础锂电原料生

产”纵向一体化的产业链布局。 

2021 年 11 月，公司出资设立以碳酸锂生产、加工、销售为主要业务的领能

锂业，并于 2022 年 3 月启动年产 1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建设；2022 年 1 月，

收购以锂云母选矿为主要业务的领辉科技 70%股权；2022 年 5 月，收购主要矿

产品为锂辉石的平江县鸿源矿业有限公司 15%股权；2022 年 11 月，与贵溪市人

民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协议，拟在贵溪市投资建设年产能 3 万吨碳酸锂冶炼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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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2022 年 12 月，与郴州市临武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公司拟与企业

联合体联合投资含锂多金属矿采选、碳酸锂、混合储能及电芯项目。 

经过持续投入，上市公司锂资源业务规模持续扩大， 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8,594.68 万元，其中锂资源业务板块收入占比达 86.71%，并于当年扭亏为盈，

实现净利润 19,342.96 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8,239.41 万元。2022 年，公司战略

转型成效已显现，业务结构已较以前年度发生重大变化，当年锂资源业务收入、

利润已成为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来源，本次转让的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营业

收入规模相对较小，近年来处于微盈利或亏损状态，通过本次剥离公司将进一

步深化锂资源业务布局，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二、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开展情况 

在 2021 年及之前，公司以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为主，主要产品包括振动

筛、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线等成套设备及其他备件，下游行业为煤炭、钢铁、

矿山及建筑等行业。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及制造业转型升级

等因素影响，工程机械设备制造行业发展势头减缓，2019-2021 年，公司以工程

机械设备制造业务为主，期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22,896.72 29,015.34 22,215.13 

净利润 -9,597.80 521.81 1,073.55 

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 
-9,970.99 -427.25 414.07 

受行业景气程度影响，2019-2021 年各年公司净利润规模持续降低，特别是

2021 年产生较大亏损，主要系：一方面，应收账款与存货单项计提减值金额 

4,709.33 万元，其中主要是部分客户经营状况出现异常、诉讼或账龄超过 5 年未

能收回，公司按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增加 3,880.06 万元；另一方面，

当期锂资源业务处于探索和开拓阶段，新设数家子公司，相关运营支出、办公

场地租赁和开办费等相应增加，且公司正在筹备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收购锂资源

业务等资本运作项目，中介与差旅费支出大幅增加，2021 年度管理费用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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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增加 5,312.75 万元。剔除上述影响后，2021 年公司原有业务亦与前两年度

一样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状态，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陷入发展困境。 

三、后续相关安排 

公司坚定看好锂电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未来将继续完善锂电新能源产

业链布局，一方面深化锂电新能源产业链上游布局，增加公司的资源储备；另

一方面向锂电新能源产业链下游延伸，实现上下游的协同效应。鉴于工程机械

设备制造业务与公司发展方向存在较大差异，故公司管理层决定将其出售回笼

资金，用于支持锂资源业务发展。 

四、说明与前次公开挂牌转让相比，本次交易保留鞍山鞍重、辽宁鞍重 20%

股权的主要考虑 

前次公开挂牌转让未能如期实施，公司经与本次受让方杨永柱商议后，为

顺利推动交易顺利实施，公司将继续保留鞍山鞍重、辽宁鞍重 20%股权，同时

协议约定，自本次转让交割完毕后，若交割日起满 3 年后，鞍山鞍重、辽宁鞍

重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 6%的，满三年之日起九十日内，未有第三方有

意向受让剩余股权，或上市公司未与第三方就剩余股权的受让达成一致的，则

上市公司有权选择将剩余股权出售给杨永柱，且杨永柱应当同意受让该等剩余

股权。 

本次交易方案的变化，主要系综合考虑交易对方业务承接诉求以及确保顺

利实施资产剥离所致。具体说明如下： 

1、交易对方业务承接诉求 

工程机械设备主要采用招投标模式进行销售，招标方综合考虑投标方的公

司规模、实力认证、技术水平等因素，而辽宁鞍重和鞍山鞍重均系新设不久公

司，虽然承接了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相关设备及人员等，但无法完全承接上

市公司原有客户资源（尚未进入客户的采购准入名单），在此过程中，辽宁鞍

重、鞍山鞍重若继续作为上市公司的参股公司可保障其老客户的订单继续承接。

故因受让方需求，上市公司仍继续参股上述两公司。 

2、确保顺利实施资产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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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市公司 2021 年实施战略转型以来，2022 年初步形成了围绕领辉科技锂

云母选矿、领能锂业碳酸锂生产为核心的锂资源产业链，并成为公司当期收入

利润的主要来源，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在湖南郴州、江西贵溪等地

接连开展新的投资计划，锂资源业务发展迈入快车道。但锂资源业务规模扩大

带来更多的资金需求，本次剥离资产对上市公司业务转型意义重大，一方面上

市公司得以回笼资金，确保锂资源业务扩张目的实现，另一方面剥离可以减少

人力、财务、合规等方面的资源投入，使上市公司专注于锂资源业务发展。 

在考量本次剥离重要战略意义以及交易对方诉求情况下，经多轮与交易对

方磋商达成一致，本次剥离保留了鞍山鞍重、辽宁鞍重 20%股权。一方面，上

市公司尽量出售较大比例的相关公司股权，回笼资金；另一方面，磋商设定了

一定的过渡期，暂时保留鞍山鞍重、辽宁鞍重 20%股权，根据公司与杨永柱签

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本次转让交割完毕后，若交割日起满 3 年后，鞍山

鞍重、辽宁鞍重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 6%的，满三年之日起九十日内，

未有第三方有意向受让剩余股权，或上市公司未与第三方就剩余股权的受让达

成一致的，则上市公司有权选择将剩余股权出售给杨永柱，且杨永柱应当同意

受让该等剩余股权。通过上述安排，在尽量保障各方利益和诉求的基础上，上

市公司实现了将原有业务顺利剥离并回笼资金，聚焦锂资源业务。 

问题 2：说明本次交易不通过公开挂牌进行转让的考虑，补充披露本次交

易作价与此前公开挂牌转让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否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合

法利益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一、本次交易不通过公开挂牌进行转让的考虑 

2023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决定将原从事工程机械制造业务的

参股及控股子公司相关股权全部转让，包括全资子公司鞍山鞍重 100%股权、辽

宁鞍重 100%股权，参股公司湖北东明石化有限公司 49%股权、江苏众为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49%股权。 

2023 年 4 月，公司正式公开对外挂牌转让上述相关资产包，挂牌期间为

2023 年 4 月 7 日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同步向包括原控股股东杨永柱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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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振动筛行业优秀企业和潜在买家发出《公开竞争性出售控股及参股子公司

股权邀请函》，主动告知、沟通本次挂牌事项。截至挂牌结束之日，除杨永柱

表达购买意向外，其他潜在购买方未表达收购意向。 

由于已经挂牌并向潜在买方沟通了相关事宜但未完成交易，故本次未再公

开挂牌转让，公司积极与意向买方杨永柱协商确定条款，选择协议转让的方式

完成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作价与此前公开挂牌转让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 

本次交易作价与此前公开挂牌转让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

名称 

上市公

司持股

比例 

股东全

部权益

评估价
值 

前次交易 
本次交易 

 
前后两

次交易

对价差
额 

转让股
权比例 

交易对
价 

转让股权
比例 

交易对
价 

1 
鞍山

鞍重 

100.00
% 

13,124.4
3 

100.00
% 

13,124.43 80.00% 
10,499.5

4 
-2,624.89 

2 
辽宁

鞍重 

100.00
% 

10,500.4
4 

100.00
% 

10,500.44 80.00% 8,400.35 -2,100.09 

3 
湖北

东明 
49.00% 

15,171.7
6 

49.00% 7,434.16 49.00% 7,434.16 - 

4 
江苏

众为 
49.00% 963.17 49.00% 440.48 49.00% 440.48 - 

合计 
39,759.8

0 
- 31,499.51 - 

26,774.5
3 

-4,724.98 

本次交易对价与前次公开挂牌转让涉及主体均为鞍山鞍重、辽宁鞍重、湖

北东明和江苏众为四个主体，参考价格依据均为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23〕第 6117 号），即协商依据的评估报告相同，但本次交易方案中调整了

鞍山鞍重和辽宁鞍重出售的股权比例，由 100%调减至 80%。这一变化导致了鞍

山鞍重、辽宁鞍重拟出售价格分别下降 2,624.89 万元、2,100.09 万元，分别对应

前次交易价格的 20%，价格差异均系出售的股权比例调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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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述分析，本次协议转让定价依据为参考资产评估报告确定，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并且回笼资金后能进一步推进公司深化锂资源相关业务，提升公

司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问题 3：结合前次公开挂牌转让邀标对象包括杨永柱而本次直接向杨永柱

转让四家控股及参股公司股权及我部关注到的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你公司控

制权变更时，相关方是否存在向杨永柱置出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相关资产的

抽屉协议，如是，请说明详情及你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的合规性。 

公司回复： 

待转让股权涉及的相关公司为鞍重股份过往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的主要

实施主体，产品种类繁多，涉及生产过程复杂，受让方需具备较强的行业把握

能力和经营能力方可顺利承接并健康运营。杨永柱作为公司前实际控制人，从

事相关业务二十余年，对相关主体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相对熟悉，故公司前次

公开挂牌转让时向其邀标。此外，前次公告挂牌转让时公司亦同时向包括南矿

集团（001360.SZ）、大宏立（300865.SZ）在内的多家业内潜在合作对象发送了

邀标函，但均未达成有效合作意向。由于公开挂牌以及征询意向均未寻得合适

受让方，故重新与意向方杨永柱磋商后签署本次交易协议。交易形式和交易方

案的变化系在前次挂牌转让不成功的背景下，公司为保障转让顺利进行，及时

回笼资金所进行的调整。 

公司控制权变更时，相关方不存在向杨永柱置出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相

关资产的抽屉协议，根据上海领亿、黄达、杨永柱、温萍的复函承诺，均不存

在向置出工程机械设备制造业务相关资产的抽屉协议。 

 

问题 4：结合鞍山鞍重等四家控股及参股公司最新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等情况，说明评估基准日后，相关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并结合标的资产评估减值及两次交易价格差异原因等因素，进一步说明本

次交易作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向关联方低价出售资产从而输送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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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结合鞍山鞍重等四家控股及参股公司最新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等情况，说明评估基准日后，相关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鞍山鞍重等四家控股及参股公司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与评估

基准日后（2023 年 4 月 30 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情况如下： 

（一）鞍山鞍重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4.30 2022.12.31 

资产总额 24,418.06 23,681.27 

负债总额 12,368.49 11,518.7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049.57 12,162.57 

项目 2023 年 1-4 月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623.98 12,557.94 

净利润 -159.15 -1,067.21 

（二）辽宁鞍重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4.30 2022.12.31 

资产总额 15,143.74 13,948.54 

负债总额 2,874.66 1,908.06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269.08 12,040.48 

项目 2023 年 1-4 月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31.26 4,636.63 

净利润 231.23 -2,056.74 

（三）湖北东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4.30 2022.12.31 

资产总额 18,583.70 17,218.42 

负债总额 2,803.31 3,655.72 

所有者权益总额 15,780.39 13,562.70 

项目 2023 年 1-4 月 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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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4.30 2022.12.31 

营业收入 16,399.92 46,473.81 

净利润 296.54 -211.42 

（四）江苏众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4.30 2022.12.31 

资产总额 965.74 1,067.57 

负债总额 57.49 107.75 

所有者权益总额 908.25 959.82 

项目 2023 年 1-4 月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64.25 630.81 

净利润 -51.57 21.59 

鞍山鞍重等四家控股及参股公司，评估基准日后（2023 年 4 月 30 日）资产

负债情况较 2022 年末变动较小，其中：1、鞍山鞍重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2,557.94 万元，净利润为-1,067.21 万元，2023 年 1-4 月营业收入为 3,623.98 万元、

净利润为-159.15 万元，年化营业收入较 2022 年度无重大变化，净利润亏损虽略

有收窄但规模较小；2、辽宁鞍重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4,636.63 万元，净利润为-

2,056.74 万元，而 2023 年 1-4 月营业收入为 331.26 万元，净利润 231.23 万元，当

期净利润虽然实现盈利，而营业收入年化后较上年度大幅减少，主要系辽宁鞍

重主营为 PC 生产线业务，受行业下行影响，最近两年未签署新订单，仅为鞍山

鞍重生产振动筛部分环节进行代加工，辽宁鞍重相关产线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具体分析参见“问题 4”回复之“二”；3、湖北东明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46,473.81 万元、净利润为-211.42 万元，2023 年 1-4 月营业收入为 16,399.92 万元、

净利润为 296.54 万元，2023 年 1-4 月净利润有所提升，相应其估值较账面价值亦

略有提升，经营情况与评估结果一致；4、江苏众为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630.81

万元、净利润为 21.59 万元，2023 年 1-4 月营业收入为 64.25 万元、净利润为-

51.57 万元，2023 年 1-4 月年化营业收入和年化净利润较 2022 年度均略有下降。

综合来拟出售股权评估基准日后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变动情况未发生

重大变化，其期后盈利状况不会导致相关评估结果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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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标的资产评估减值及两次交易价格差异原因等因素，进一步说明

本次交易作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向关联方低价出售资产从而输送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各公司评估结果及增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 

净资产

账面价

值 

归属于

母公司

账面价

值（A） 

股东全

部权益

评估价

值（B） 

归属于

母公司

评估价

值（C） 

评估增

值 

（D=C-

A） 

1 

鞍山鞍重矿

山机械有限

公司 

100 12,162.57 12,162.57 13,124.43 13,124.43 961.86 

2 

辽宁鞍重建

筑科技有限

公司 

100 12,040.48 12,040.48 10,500.44 10,500.44 -1,540.04 

3 
湖北东明石

化有限公司 
49 13,562.70 6,652.98 15,171.76 7,434.16 781.18 

4 

江苏众为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49 959.82 438.14 963.17 440.48 2.34 

合计 38,725.57 31,294.17 39,759.80 31,499.51 205.34 

从上述评估结果表中可以看出，模拟合并前各家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合计为 31,294.17 万元，评估值为 31,499.51 万元，评估增值 205.34 万元，本次标

的资产评估整体不存在减值。各家子公司单体存在减值的只有辽宁鞍重，辽宁

鞍重为开拓 PC 生产线业务而设立，PC 生产线服务于建筑工业化领域，主要应

用于装配式建筑的建造。受下游房地产行业下行及其他竞争者进入影响，近年

来 PC 生产线行业竞争较为激烈，最近两年未签订新的 PC 生产线订单，由于其

产线可以应用于振动筛生产，故最近两年仅为鞍山鞍重生产振动筛部分环节进

行代加工。截至目前，辽宁鞍重相关产线基本处于闲置状态。经过分析该生产

性房屋建筑物已存在经济性贬值，故辽宁鞍重评估减值 1,540.04 万元。 

相关标的资产两次转让价款的确定基础均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基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23〕第 6117 号），本次交易变化的只是鞍山鞍重和辽宁鞍重出售的股权比

例从 100%降为了 80%。这一变化导致了总交易价格的下降 4,724.98 万元，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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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股权比例减少所致，因此前后两次评估结果未发生变化，具体参见“问题 2”

回复之“二”。故本次交易作价是公允的，合理的，不存在向关联方低价出售

资产从而输送利益的情形。 

问题 5：在函询你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领亿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

达、其他主要股东杨永柱及其一致行动人温萍、共青城强强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等相关方的基础上，再次核查并说明是否存在涉及你公司的应披露未

披露的协议及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回复： 

公司已向控股股东上海领亿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达、其他主要

股东杨永柱及其一致行动人温萍、共青城强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

函询，根据上述相关方的复函，相关方之间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应披露未披

露的协议及其他利益安排。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3 日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鞍重股份”或“上市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下发的《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238号）（以下简称“关注函”）。针对关注函提及的相关问题，公司经核查后回复如下：
	你公司于2023年5月16日披露《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公告》）称，你公司拟向鞍山新融兴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新融兴”）出售持有的鞍山鞍重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鞍重”）80%股权、辽宁鞍重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鞍重”）80%股权、湖北东明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东明”）49%股权、江苏众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众为”）49%股权，交易作价为人民币26,774.53万元。鞍山新融兴为你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杨永柱控制的...

